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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許露塔

電話：03-3322101#7574

傳真：03-3310610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5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人字第105004068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(0040684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函釋，有關公立中小學教師採計職前曾任馬來

西亞獨立中學專任教師年資提敘薪級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5年5月24日臺教人(二)字第1050059676A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茲為鼓勵儲備教師至馬來西亞獨立中學任教，並協助當地

推廣華文教育，自即日起，公立中小學教師職前曾任馬來

西亞獨立中學專任教師之年資，倘任教時具有合格教師證

書、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者，得每滿一年

提敘一級，並受本職最高年功薪之限制。

三、另以馬來西亞獨立中學並未建立與我國公立學校一致之薪

級制度，爰有關任教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年資等級相當之認

定，應參照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依其初

任時所具學歷起敘後，將服務年資逐學年度晉級、換算任

職期間各學年度之薪級，再依上開規定採計提敘薪級。

四、檢附教育部原函影本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(桃園市立大竹示範幼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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